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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带头大哥777”

王秀杰，这位“中国第一博”博主，以传授股票经验为名非

法收取入群费，涉案金额高达1300多万元。此案凸显“炒股

博客”的法律风险。 自诩为“散户的保护神”、股票预测准

确率超过90%、博客点击量超过3000万的“中国第一博”博主

“带头大哥”，终于在警方的调查下露出其本来面目???真名

不叫王晓而叫王秀杰，不是“万国证券操盘手”，而是某银

行后勤部门职员。今年2月以来，王秀杰通过设立QQ群推荐

股票非法敛财，入会费高达1万元，总涉案金额超过1300万元

。 目前，参加过“带头大哥”股票收费QQ群的部分网友已

组织起来准备集体维权。 评析 根据《证券法》与中国证监会

的相关规定，未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然而在这轮突如其来的牛市中，“无

照经营”的“股神”远非“带头大哥”一人。与过去通过纸

质媒体、股评家演讲等方式影响股民相比，现代传播方式的

多元化，尤其是网站论坛、贴吧、博客、QQ群，以及电子邮

件、手机短信等的蓬勃发展，使发布虚假信息、操纵股价等

行为更容易实现，也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现代传播途径

的多渠道，也使“股神”们获取投资者的注意力和随之衍生

的经济利益都空前容易。他们与各种媒介运营商形成了某种

利益同盟－－股评家获得各种咨询费、培训费(背后可能还有

资金借机操作获利)，电视台、网络获得收视率、点击率，也



就是隐含的广告收益，手机运营商通过证券短信业务同样赚

得盆满钵满。 未完，待续。 在股市存在信息不对称、股民需

要证券咨询的情况下，炒股博客有其合理性。但由于点击和

阅读的广泛性，炒股博客已超出个人心得的范畴，成为一定

程度上的公共产品，博主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政府也

应该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加强监管。对于那些以炒股博客

名义出现的，实质上实施非法经营、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散布虚假证券信息、坐庄、操纵股价、内幕交易等

行为的，无论有否直接经济利益还是间接获益或致人损害的

，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应当坚决予以打击，并向广大投资者

提示风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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